附件1 
附海镇“九小场所”消防安全排查整治记录表
检查人员：                                    检查时间：
	单位基本情况
	
	检查情况

	重点项
	合用场所
	1.设置在木结构建筑内；
2.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内；
3.其他场所居住与非居住部分未进行防火分隔，紧急情况下居住人员不能安全疏散。
	

	
	电瓶车管理
	1.电瓶车停放、充电区域与居住部分未采用实体墙和楼板完全分隔；
2.大量电瓶车（5辆及以上）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违规停放、充电。
	

	
	明火作业
	1.违规进行电气焊作业；
	

	一般项
	用电管理
	1.电气线路未穿管保护，私拉乱接；
2.电气线路、照明灯具的高温部位安装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上；
3.未按规定安装漏电保护装置、空气开关。
	

	
	用火管理
	1.高层建筑、地下室、歌舞娱乐场所、网吧、美容洗浴场所内使用液化石油气钢瓶；
2.煤气灶与居住部分未进行有效分隔。 
	

	
	装修材料
	采用聚氨酯泡沫夹芯板等易燃材料装修。
	

	
	安全疏散
	1.疏散通道、安全出口被锁闭、封堵、占用；
2.在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处放置影响疏散、逃生的物品；
3.外窗设置影响逃生、救援的封闭式金属栅栏、广告牌等设施。
	

	
	消防车道
	1.消防车道未划有明显标线标志；
2.在消防车道停放车辆或设置障碍物影响消防车通行。
	

	
	设施器材
	1.未按规定配置灭火器、应急照明等消防设施；
2.消防设施、器材未保持完好有效。
	

	
	教育培训
	从业人员未掌握“一懂三会”消防技能要求。
	

	
	其他问题
	检查发现的其他消防安全问题。
	



备注：以上情况属实，本人             （负责人签字）将于2024年   月   日前完成所有问题整改。（本表一式两份，一份交由场所负责人，一份交由检查人员备案。如果检查场所为企业或沿街店铺，请同步勾选智慧消防安装情况：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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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
附海镇“九小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底数排摸清单

	序号
	村
	场所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场所地址
	场所类别
	基本情况
	场所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排查人员
	排查人员联系方式
	行业责任人（办所主任）
	行业责任人联系方式
	其他

	1
	
	
	
	
	小学校
	填写场所所在楼层数和面积、客房数、床位数、班级数等基本情况，以及排查发现的问题隐患
	
	
	
	
	
	
	

	2
	
	
	
	
	小学校
	
	
	
	
	
	
	
	

	3
	
	
	
	
	小医院
	
	
	
	
	
	
	
	

	[bookmark: _GoBack]备注：场所类别是指小学校（小幼儿园、小校外培训机构）、小医院（小诊所、小托育机构）、小歌舞娱乐场所、小网吧、小旅馆、小餐饮、小商店、小美容洗浴场所、小生产加工企业。




